附件2：
[bookmark: _GoBack]税务检查权利与义务告知书

1、 依法享有的权利
（1） 稽查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，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；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，有权拒绝检查。
（2） 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。
（3） 认为稽查人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，有权向税务机关要求回避。
（4） 有权要求稽查人员为自己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保密。
（5） 依法享有陈述权、申辩权，申请听证、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、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。
（6） 有权控告和检举税务机关、税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。
（7） 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
2、 应当履行的义务
（1） 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，不得拒绝、隐瞒。
（2） 在税务机关调查税务违法案件时，不得拒绝或者阻止税务机关记录、录音、录像、照相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。
（3） 接受稽查人员就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问题和情况依法进行的询问。
（4） 在检查期间，不得转移、隐匿、销毁有关资料。
（5） 履行税务机关依法作出的处理、处罚决定。
（6） 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
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：

签收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

送达人签名：

送达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本告知书为A4竖式，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被查对象，一份装入卷宗。
